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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26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宜  
 

就《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進行的檢討 
對《議事規則》提出的第一批擬議修訂  

 
 繼內務委員會於上述會議上通過對《議事規則》提出的

第 一 批擬 議修訂 (即 立法 會 CROP 46/20-21 號文 件 所載的
建議 1 至建議 5) 1 後，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將於
2021年 3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
一項決議案，以修訂《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  
 
2. 為協助議員加深了解該等擬議修訂，並方便議員就擬議

決議案進行辯論，現把載有該決議案所列各項擬議修訂的《議事

規則》相關條文的標明修訂文本載於附錄 I，供議員參閱。  
 
3. 謹請議員注意，《議事規則》第 37 條 (內務委員會建議
的發言時間 )擬予修訂，以訂明內務委員會可就辯論時間及議員
在辯論中的發言時限作出建議，但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

主席可酌情調整相關的辯論時間及發言時限。《內務守則》擬

加入新訂的附錄 IIIA，以訂明擬議的辯論時間及個別議員就各
類議案在每項辯論中的發言時限。現於附錄 II 轉載《內務守則》
附錄 IIIA 的擬稿作為參考資料。如該決議案獲得通過，就《內務

                                                 
1 該 5 項建議分別為：1)針對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的處分；2)訂明立法會辯論

時限及調整議員發言時間； 3)在任委員會主席在新會期的委員會主席
選出前處理一般事務的權力； 4)完善立法會的辯論中止待續程序；及
5)防止可能出現濫用程序的擬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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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相關條文提出的相應修訂 (包括附錄 IIIA 的擬稿 )將適時
提交內務委員會，供議員考慮及批准。  

 
 

內務委員會秘書  
 
 
 
 

(戴燕萍 ) 
 
連附件  



附錄I 
 

《議事規則》相關條文的標明修訂文本 
 

 
16. 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1) 當有任何充分理由不欲以明確字眼擬訂議案，就某一

問題或若干問題進行辯論，則可動議一項立法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

案，以進行該項辯論。 
 

 (2) 動議上述議案，無須事先作出預告，但議案只可於本
議事規則第18(1)條(各類事項的次序)所載列的兩事項之間動議。立
法會主席如信納休會待續的目的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

有迫切重要性的問題，可准許議員或列席會議的任何獲委派官員動

議此項議案。 
 

 (2A)   如在根據第(2)款動議的議案動議後一個半小時，或在
立法會主席於個別會議上決定的更長時限屆滿後，議案仍未獲得通
過，立法會主席不得提出該議案的待決議題，而立法會須著手處理
下一事項。 

 
 (3) 上述議案如獲通過，立法會即須休會待續。 

 
****** 

 
 (7) 如在根據第(4)款動議的議案動議後一個半小時，或在
立法會主席於個別會議上決定的更長時限屆滿後，議案仍未獲得通

過，立法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2008年第165號法律公告) 
 

(8) 若有議案擬於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根據第 (2)或 (4)款動
議，但在立法會休會待續前仍未輪到該議案，該議案不得延擱至下
次會議再行處理，而須視作已獲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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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各類事項的次序 

 
 (1) 每次會議的事項須依照以下次序處理，但根據本議事

規則第8條(行政長官出席會議)或第13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舉
行的會議、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以及為選舉立法會主席而舉行的

會議除外︰  (2017年第186號法律公告)   
   

****** 
 
  (ja) 政府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

出的議案。 
   (2009年第245號法律公告) 

 
  (jb) 議員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

出的議案。，但根據本議事規則第49E(2)條(就內
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
出的議案)動議的議案除外。 

   (2009年第245號法律公告) 
 

  (jc) 根據本議事規則第89條(就議員出席民事法律程序
擔任證人一事取得許可的程序 )及第90條 (就立法
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取得許可的程序)給予許
可的請求。 

   
  (k) 議員提交的法案。 

 
  (l) 議員提出的議案，但 (jb)段所指明者除外其他議

案。 
   (2009年第245號法律公告) 

 
  (m) 處理根據本議事規則第89條(就議員出席民事法律

程序擔任證人一事取得許可的程序 )及第90條 (就
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取得許可的程序)給
予許可的要求。 

 
  (n) 處理本議事規則第16(4)條(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規定的事宜。 
 

 (2) 第(1)款(a)、(b)、(c)、(d)、(e)、(g)及(h)段所述事項，
無須事先作出預告而進行，但除 (a)及 (c)段所述事項外，其餘事項
均須先獲立法會主席許可，方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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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立法會議程 

   
****** 

 
 (1A) 就任何將列於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中的議案或法案，立
法會主席或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就該等議案或法案提出

的修正案、新條文及新附表，並有權指示他認為類同的兩項或以上

的該等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合併。，以及就審議該等議案或法案設定
時限。   (2017年第187號法律公告) 

   
****** 

 
 

20. 呈請書的提交 
 

 (1) 呈請書只可由議員向立法會提交。呈請書須用中文或

英文書寫。 
 

 (2) 議員擬於會議上向立法會提交呈請書，須不遲於該會

議日期前一天知會立法會主席須不遲於該會議日期前3整天向立法
會主席作出預告。議員就此事知會立法會主席作出該預告時，須以
書面向立法會主席證明該呈請書是謙恭的，而且他認為值得提交該

呈請書。 
  
****** 

 
 
21. 文件的提交 
 
 (1) 文件可由獲委派官員向立法會提交；，而議員獲立法會
主席許可後，亦可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惟議員或獲委派官員必須
在擬提交文件的立法會會議不少於兩整天前作出預告，否則不得如
此提交文件，但立法會主席可酌情免卻預告。 

 
****** 

 
 (4) 除第(4A)款另有規定外，凡有法案委員會報告或根據
本議事規則第54(4)條(二讀)獲交付某法案作研究的委員會的報告提
交立法會省覽，提交該報告的議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在有關

法案恢復二讀辯論開始之時，就該報告向立法會發言。 
(2005年第74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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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凡法案恢復二讀辯論的目的，是為了按照本議事規則
第64條(法案的撤回或押後處理)宣布撤回該法案，則在作出該項宣
布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有關法案委員會研究法案的工作提交報告的

議員提交法案委員會報告的議員或提交獲交付該法案作研究的委員
會報告的議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在該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
時，就該報告向立法會發言。  
(2005年第74號法律公告) 
 
 (5) 除第(7)款另有規定外，議員或獲委派官員獲立法會主
席同意後，可就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1章 )第35條所規限的附屬法例除外 )或本議事規則第29(2)(b)條
(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所提述的文書向立法會發言，但《釋義及通
則條例》 (第1章 )第34條或任何其他法定條文就修訂有關附屬法例
或文書所規定的期限(或任何延展的期限)必須尚未屆滿。議員或獲
委派官員如擬根據本款在會議上向立法會發言，須在該次會議開始

前知會立法會主席須在該次會議開始前向立法會主席作出書面預
告，並須獲立法會主席同意，方可向立法會發言。 
(2009年第129號法律公告；2009年第245號法律公告) 

 
****** 

 

 

26. 質詢的提出及答覆 
 

****** 
 

 (3) 除要求書面答覆者外，按照議程依次輪到每項質詢

時，立法會主席須叫喚以其名義提出質詢的議員；該議員屆時須起

立提出質詢起立並讀出載於議程的質詢，隨而由負責作答的獲委派
官員答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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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 

 
****** 

 
 (3) 凡按照《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4)條或
第 (2) 款所提述的附屬法例或文書所據以訂立的條例的相關條文，
動議延展修訂有關附屬法例或文書的期限，必須在立法會審議該議

案當天不少於3整天前作出預告，否則不得在立法會動議： 
(2009年第129號法律公告) 

 
 但立法會主席可酌情免卻預告。 
 
 (3A) 在根據第(3)款動議議案後，立法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
就該議案提出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4) 修正第 (2)或 (3)款提述的議案所需的預告期，由立法
會主席酌情決定。 

 
****** 

 
 
 
37. 內務委員會建議的發言時間 
  
 (1) 就將於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擬具立

法效力或JA部(特定議案的處理程序)適用的議案除外)，不論該議案

或修正案當時是否已列入立法會議程內，內務委員會可建議  
(1998年第311號法律公告) 
 
  (a) 動議人發言不應超過若干分鐘(該段時限包括動議

人根據本議事規則第33(3A)條 (議案的辯論方式 )
發言答辯的時間)； 

   (2000年第86號法律公告) 
 
  (b) 修正案動議人發言不應超過若干分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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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其他議員每人發言不應超過若干分鐘。 

 
 (1) 就將於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任何議案或議案修正案，
不論該議案或修正案當時是否已列入立法會議程內，內務委員會可
就辯論時間及議員在辯論中的發言時限作出建議，但立法會主席或
全體委員會主席可酌情調整相關的辯論時間及發言時限。 

 
****** 

 

 
40. 辯論中止待續或全體委員會休會待續 
 
 (1) 除第 (1A)及 (1B)款另有規定外，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某
議題起立發言的議員，在發言前可無經預告而動議一項現即將辯論
中止待續的議案，屆時立法會主席須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 
 
 (1A) 凡就根據第(6A)款、本議事規則第16條(立法會休會待
續議案)、本議事規則第49B(2A)條 (取消議員的資格)、本議事規則
第49E(2)條 (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
出的議案)、本議事規則第54(4)條(二讀)、本議事規則第55(1)(a)條
(法案的付委 )、本議事規則第84(3A)或 (4)條 (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
情況下表決或退席)、本議事規則第89(2)條(就議員出席民事法律程
序擔任證人一事取得許可的程序)，或本議事規則第90(2)條(就立法
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取得許可的程序 )動議的議案進行辯論，
不得無經預告而動議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 
 
 (1B) 如立法會主席認為動議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是
濫用程序，可決定不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
諸表決。 
 
 (2) 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如獲通過，立法會當前議

題的辯論即告中止待續，而立法會須著手處理下一事項。 
 

****** 
 
 (8) 第(1)、(1B)、(2)、(3)、(4)及(5)款的規定適用於任何
根據第(6)及(7)款而恢復的辯論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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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A. 點名及暫停職務 
 

(1) 如基於有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的理由，立法會主席認
為，就該等極不檢點行為而言，其在本議事規則第45(2)條 (立法會
及委員會會議中的秩序 )下的權力有所不足，立法會主席可在任何
其認為適當的時間，將該議員點名。 

 
(2) 凡立法會主席得悉，有議員曾在全體委員會、財務委

員會或內務委員會作出極不檢點行為，而立法會主席認為，就該等
極不檢點行為而言，全體委員會主席、財務委員會主席或內務委員
會主席在本議事規則第45(2)條(立法會及委員會會議中的秩序)下的
權力有所不足，則立法會主席可在任何其認為適當的時間，將該議
員點名。 

 
(3) 凡有議員被立法會主席根據第 (1)或 (2)款點名，立法

會主席須就立法會代理主席隨即動議的議案提出“(該議員姓名 )的
立法會職務予以暫停”的待決議題。 

 
(4) 根據第(3)款動議的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

表決。 
 

(5) 如有議員藉根據第 (3)款動議及通過的議案被暫停職
務，其暫停職務的期限(包括暫停職務當天)如下 

 
(a) 於首次被暫停職務，暫停職務期限為一星期； 

 
(b) 在同一屆立法會任期內第二次被暫停職務，暫停

職務期限為兩星期；及 
 

(c) 在同一屆立法會任期內其後每次被暫停職務，暫
停職務期限為上次期限的兩倍，惟該期限不得超
逾有關任期完結的日期。 

 
(6) 任何議員如根據本條被暫停立法會職務，須立即離開

會議廳。在暫停職務期間，被暫停職務的議員不得參與行使立法會
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下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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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被暫停職務的議員拒絕遵從第(6)款，立法會主席須

命令立法會秘書採取必要的行動，以確保該款獲得遵從。 

 

 
49. 點名表決 

 
****** 

 
 (6) 如有多於一項有關立法會議程所列附屬法例或本議事

規則第29(2)(b)或 (3)條 (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所提述的文書的議案
(本議事規則第29(3)條提述的議案除外)，則在立法會主席宣布該議
案或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後，議員可無經預告而立

即動議於其後就附屬法例或文書提出的議案或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

進行點名表決時，立法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即進行

各該點名表決。屆時立法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就該議案提出的待決

議題付諸表決。 

(2009年第129號法律公告；2017年第187號法律公告) 
 

****** 
 

 
51. 提交法案的預告 

 
 (1) 除第 (1A)款另有規定外，議員或獲委派官員可隨時作
出預告，表明有意提交法案；該預告須送交立法會秘書辦事處，並

須附有法案文本及本議事規則第50條(法案的格式)所規定的摘要說
明；如作出預告者為議員，則須附有由法律草擬專員按第(2)款的規
定簽署的證明書。 
 
 (1A) 有意根據第(1)款提交法案的議員，須事先就該法案擬
稿諮詢相關事務委員會，方可提交該法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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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二讀 

 
****** 

 
 (7) 在法案恢復二讀辯論時 (為按照本議事規則第64條 (法
案的撤回或押後處理)宣布撤回法案而恢復二讀辯論的情況除外)，
根據本議事規則第76(9)條(法案委員會)就法案委員會研究法案的工
作作出報告的議員根據本議事規則第76(9)條(法案委員會)就法案委
員會的工作作出報告的議員，或就根據第(4)款獲交付某法案作研究
的委員會的工作作出報告的議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首先發
言。(2005年第74號法律公告) 

 
****** 

 

 
56. 委員會就法案的職能 

 
 (1) 獲付委某法案的任何全體委員會或專責委員會，只可

討論該法案的細節，不得討論其只可討論是否支持就該法案提出的
修正案，以及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法案條文應否納入該法案，不得
討論該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 

 
****** 

 
 

63. 三讀 
 

 (1) 三讀並通過法案的議案動議後，立法會即須進行三讀

該法案的程序。就該議案進行的辯論，須限於法案的內容，須以簡
短扼要的發言形式進行，辯論內容只限於應否支持該法案，而非就
該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或就該法案的擬議修正案或個別條文進
行辯論；議員不可動議修正該議案。 

 
****** 

 
  



-  10  - 
 
 

79D. 在任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權力 
 

(1) 凡本議事規則規定，委員會主席 (“在任主席”)任期直
至下一會期的委員會主席在該下一會期選出為止，或若下一會期的
委員會主席選舉是在下一會期開始前進行，其任期直至該下一會期
開始為止，則在任主席具有委員會主席可行使的一切權力，直至下
一會期開始或選出下一會期的委員會主席為止，以較遲者為準。 
 

(2) 凡本議事規則規定，委員會副主席 (“在任副主席”)任
期直至下一會期的委員會副主席在該下一會期選出為止，或若下一
會期的委員會副主席選舉是在下一會期開始前進行，其任期直至該
下一會期開始為止，則在任副主席具有委員會副主席可行使的一切
權力，直至下一會期開始或選出下一會期的委員會副主席為止，以
較遲者為準。 

 
 

91. 議事規則的暫停執行 
 

 具有暫停執行某條議事規則的目的或效力的議案，除非獲內
務委員會建議及事前已作預告，或經並經立法會主席同意，否則不
得動議。 
 

 
93. 釋義 

 
 在本議事規則內，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a) “《基本法》”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 
 

  (b) “整天 ”一詞作為一段期間，不包括作出預告當
天、舉行有關會議當天及有關期間內的公眾假

期；，而結束時間為該段期間最後一天的下午
5 時；  (2017年第186號法律公告) 

 
******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建議刪除的文字以劃上刪除線標示。 



附錄 IIIA 
(守則第 17(b)條 ) 

 
 

辯論時間及議員在辯論中的發言時限 1 
 
 

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I .  有關法案的議案  

  恢復二讀辯論  
 

立法會主席

可在適當

情況下就

審議個別

法案設定

時限  

12 10分鐘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 法 案 的
修 正 案 /
將 條 文 納 入
法案 )  
 

多次  5分鐘  

  三讀辯論  
 1  3分鐘  

    

II.  政府議案  

  根據《議事規
則》第 29(1)條
動議的議案  
 

不多於  
4小時  1  5分鐘    根據《議事規

則》第 29(2)條
動議修訂附屬
法 例 及 其 他
文書的議案  

    
                                                 
1 立 法 會 主 席 或 全 體 委 員 會 主 席 可 酌 情 調 整 相 關 的 辯 論 時 間 及 發 言
時限。  

2 就法案委員會的工作作出報告的議員，或就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條
獲交付某法案作研究的委員會的工作作出報告的議員，可就該報告

發言，時間不限，並可在二讀辯論中再次發言，但須受 10分鐘的時限
所規限。  

擬稿  
(下文載列的詳情  

可按需要作進一步修改 )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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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III.  議員議案  

  根據《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
項 動 議 傳 召
某些人士出示
文 件 和 出 席
作證的議案  

 

不多於  
4小時  13 5分鐘  

  根據《基本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動 議
彈劾香港特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官的議案  

 
  根據《基本法》
第 七 十 五 條
動 議 修 訂
《議事規則》
的議案  

 
  根據《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九
條 動 議 有 關
修改《基本法》
的議案  
 

  根據《基本法》
動 議 的 其 他
議案  
 

  根據《 立法會
(權 力 及 特 權 )
條 例 》 動 議
委任專 責委員
會進行 調查的
議案  

                                                 
3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並可就擬議修正案 (如有的話 )發言最多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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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根據《 議事規
則》第 16(2)條
動議的 立法會
休會待續議案  

不多於  
1 .5小時  14 5分鐘  

    
  根據《 議事規
則》第 16(4)條
動議的 立法會
休會待續議案  

不多於  
1 .5小時  

(包括 15分鐘

供獲委派

官員答辯 )  

1 5分鐘  

    
  根據《 議事規
則》第 29(2)條
動議修 訂附屬
法 例 及 其 他
文書的議案  

不多於  
4小時  15 5分鐘  

    
  根據《 議事規
則 》 第 49B(1)
條 動 議 解 除
議 員 職 務 的
議案  
 

不多於  
4小時  16 5分鐘  

  根據《 議事規
則》第 49B(1A)
條 動 議 譴 責
議員的議案  

                                                 
4, 6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  
5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並可就擬議修正案 (如有的話 )發言最多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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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根據《 議事規
則 》 第 49E(2)
條動議 的議案
(就內務委員會
有關研 究附屬
法 例 及 其 他
文 書 的 報 告
提出的議案 )  

不多於  
2小時  

1  
 

1 
 

5分鐘  
 

5分鐘  
 

(如辯論
未有劃分

環節，就

整項辯論

而言 )  

(如辯論
劃分環

節，就

每個環節

而言 )  

(如辯論
未有劃分

環節，就

整項辯論

而言 )  

(如辯論
劃分環

節，就

每個環節

而言 )  

    
  根 據《議事 規
則 》 第 85 條
動議的議案 (與
個 人利益、 工
作 開支或營 運
資 金 有 關 的
處分 )  

不多於  
4小時   17 6 5分鐘  

    
  個 別 議 員 獲
編配 時段後 方
可 提出的不 擬
具 立法效力 的
議案  

   

    
  議案動議人  
 

不多於  
4小時  

  

-  動議議案  
 發言及答辯  

 
1  10分鐘 (總計 )  

-  就擬議  
 修正案發言  

 
1  5分鐘 (總計 )  

  議案修正案  
動議人 / 

發 言 的 其 他

議員  

1 5分鐘  

    

                                                 
7 6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並可就擬議修正案 (如有的話 )發言最多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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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IV. 議員或官員根據《議事規則》下列條文動議的其他議案：  

  第 40(1)或 (4)條
(辯論中止待續
或 全體委員 會
休會待續 )  

 

不多於  
2小時   18 7 3分鐘  

  第 49B(2A)條  
( 取 消 議 員 的
資格 )  

 
  第 54(4)條  

(二讀 )  
 
  第 55(1)(a)條  

(法案的付委 )  
 
  第 84(3A)或 (4)條

(在有直接金錢
利 益的情況 下
表決或退席 )  

 
  第 88(1)條  

(新聞界及公眾
人士離場 )  

 
  第 89(2)條  

( 就 議 員 出 席
民事法 律程序
擔任證 人一事
取 得 許 可 的
程序 )  
 

  第 90(2)條  
(就立法會會議
程 序提供證 據
一 事取得許 可
的程序 )  
 

  第 91條  
( 議 事 規 則 的
暫停執行 )  

 

                                                 
8 7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3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3分鐘。  


